
    三、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 

    “专属经济区”的概念由非洲的肯尼亚在1972年

在其提交给国际海底委员会的一份名为《关于专属经

济区的概念的条文草案》的文件中提出的。 

    智利总统在1947年发布总统声明，要求200海里

的领海权。最初，专属经济区叫“专属渔区”。 

    （一）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专属经济区，是指沿海国为勘探、养护、开发和

管理海床、底土及其上覆水域，在领海之外并邻接领

海的海域设置的一定宽度的专属管辖权。 





    （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 

    1．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 

    （1）各种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养护的

主权权利。 

    （2）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

、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有管辖

权。 

    （3）相应的立法权和执法权。 



    （1）立法权，是指制定专属经济区的法规，如

我国制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2）执法权，是指沿海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

保其法规得到遵守，这些措施如登临、检查、逮捕

和进行司法程序。 



    2．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在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

内陆国，均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

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

际合法用途。但是，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其权

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

务，并应遵守沿海国制订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

律和规章。 

    因此可见，专属经济区既不是领海，也不是公

海，而是自成一类的国家管辖海域。 



《中国时报》报道称，为赶在5月12日完成台湾周围海域大陆礁层测绘
，向国际主张台湾经济海域“主权范围”，美国最近派遣海洋调查船
协助台“内政部”进行大陆礁层测绘任务，不料在东沙岛海域“突遭
中国海军船舰以非法入侵为由加以驱赶”，“引发美中台紧张气氛”
。 



无畏号水声测量船主要用于获取海洋水文数据，为核潜艇作战服务 



中俄将举行联合演习保卫专属经济区（201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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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局：首次实现专属经济区常态化空中巡航（2012-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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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司考真题卷一31】甲国在其宣布的专属经济

区水域某暗礁上修建了一座人工岛屿。乙国拟铺设

一条通过甲国专属经济区的海底电缆。根据《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 

    A．甲国不能在该暗礁上修建人工岛屿  

    B．甲国对建造和使用该人工岛屿拥有管辖权  

    C．甲国对该人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  

    D．乙国不可在甲国专属经济区内铺设海底电

缆 

B 



【解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和其他国

家在该区域的权利义务构成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其内容

包括： 

    （2）沿海国对建造和使用人工岛屿和设施、海洋科学

研究、海洋环境保护事项拥有管辖权。 

     因此，A项错误，B项正确。 

    专属经济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新区域。它

的法律地位既不是领海也不是公海。沿海国对于专属经济区

不用有领土主权。沿海国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对该区域内以开

发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活动拥有排他性的主权权利和与此相关

的某些管辖权，由此对其他国家在该区域的活动构成一定的

限制。甲国对该岛屿享有所有权和管辖权，但并不能说其领

土享有主权，故C项错误。 

    乙国在甲国的专属经济区享有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

由，故D项错误。 



    （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关系 

    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是两项独立的海洋法律制度

，二者有区别和联系。在200海里内，二者是一个重

叠区域，沿海国的权利也有重叠。 

    二者的不同表现在： 

    首先，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的依据

不同。 

    其次，二者的范围不同。 

    再次，沿海国在这两个区域的权利所及的范围不

同。 







【习题】甲国通过立法宣告了本国领海以外从领海基

线量起200海里以内为本国的专属经济区，现一艘乙

国渔船未经甲国同意在甲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捕鱼被甲

国军舰发现，根据海洋法公约，甲国采取的行为哪些

是合法的？（      ） 

    A.甲国对乙国渔船警告无效后，对该船进行登临

检查 

    B.甲国发现该渔船捕鱼行为严重损害鱼群繁殖，

情节严重，遂对该船及船员实施扣押 

    C.在该渔船船东提供了充足的担保后，甲国立即

释放了该船舶和船员 

    D.甲国对该船和船员实施扣押措施后，立即将此

情况通知了乙国 

ABCD 



【08年司考真题】甲国注册的渔船“踏浪号”应乙国注册的

渔船“风行号”之邀，在乙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捕鱼作业时，

乙国海上执法船赶来制止，随后将“踏浪号”带回乙国港口

。甲乙两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且两国之

间没有其他相关的协议。据此，根据海洋法的有关规则，下

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 

    A．只要“踏浪号”向乙国有关部门提交适当保证书和

担保，乙国必须迅速释放该船 

    B．只要“踏浪号”向乙国有关部门提交适当保证书和

担保，乙国必须迅速释放该船船员 

    C．如果“踏浪号”未能向乙国有关部门及时提交适当

担保，乙国有权对该船船长和船员处以3个月以下的监禁 

    D．乙国有义务将该事项迅速通知甲国 

ABD 



【解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3条： 

    第2项规定：“被逮捕的船只及其船员，在提出

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担保后，应迅速获得释放。”

所以AB是正确的。 

    第3项规定：“沿海国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违犯

渔业法律和规章的处罚，如有关国家无相反的协议

，不得包括监禁，或任何其他方式的体罚。”因此

，C项说法错误。 

    第4项规定：“在逮捕或扣留外国船只的情形下

，沿海国应通过适当途径将其所采取的行动及随后

所施加的任何处罚迅速通知船旗国。”所以D是正确

的。 



【2012司考真题卷一31】甲国在其宣布的专属

经济区水域某暗礁上修建了一座人工岛屿。乙

国拟铺设一条通过甲国专属经济区的海底电缆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列哪一选项

是正确的？（   ） 

    A．甲国不能在该暗礁上修建人工岛屿  

    B．甲国对建造和使用该人工岛屿拥有管辖

权  

    C．甲国对该人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  

    D．乙国不可在甲国专属经济区内铺设海底

电缆 

B 



    （四）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划

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规定，海岸相向

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

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

到公平解决。 

    专属经济区划界引起的主要问题是与大陆架是

否划一条共同边界线，即所谓单一海洋边界。在国

家实践和司法判例上，单一海洋边界却是海洋划界

中盛行的趋势。 



§缅因湾海洋区域划界案——单一海洋划界  

【案情】 

    缅因湾位于北美东海岸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

呈不规则的矩形。对该地区的划界争端，开始仅涉及

大陆架，美国主张其大陆架的外界为100英里等深线，

即将湾口处临近美国的富含石油、天然气的乔治沙洲

全部划归美国大陆架范围内；加拿大则根据1958年《

大陆架公约》主张等距离线。由于1976年两国相继宣

布200海里专属渔区，划界争端扩大到大陆架上覆水域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于1981年11月25日将争

端提交国际法院，由其设立特别分庭予以解决。 



〖双方主张及理由〗 

    加拿大仍然坚持等距离线，但其选择的基点将美国

的科德角半岛和南塔基特岛排除在外，而移至科德角运

河东端。美国提出了新的标准，即以一条向两国接壤海

岸走向的垂直线为基础，为不分割沙洲的目的加以适当

调整的线；依据这条线，乔治沙洲完全属于美国，与加

拿大临近的日耳曼沙洲和布朗斯沙洲属于加拿大。同时

，美国提出主要海岸与次要海岸理论，认为主要海岸附

近的海域应保留给主要海岸，而不应给予次要海岸。美

国还认为东北海道将缅因湾划分为地质地貌上两个不同

的区域，以及缅因湾在海洋学和生物学上存在着三个体

系，划界要考虑这一特点。 



〖判决及其依据〗 

    1984年10月12日，特别法庭以4票对1票作出判决

。判决首先对大陆架和渔区适用同一条边界线的做法

予以肯定，并对双方提出的划界方法加以驳斥。法庭

认为，海洋划界的国际法原则应当是适用公平标准并

使用能够保证公平结果的方法，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

应使用对具体情况看来最合适的标准或不同标准的综

合平衡。美国早期提出的100英里等深线，可以适用于

渔区的划界但不能适用于大陆架的划界，否则将产生

不公平的结果。 



    对于美国主张的第二条线，法庭认为缅因湾的矩形

特征不适合采用垂直线标准。法庭还否定了美国所谓的

缅因湾的地质地貌及其他特点，强调缅因湾的大陆架与

水体是有连续性的，不存在自然边界。法庭也不同意等

距离线，因为它会造成海岸长度与划界结果的严重失调

，况且，两国海岸由最初的相邻关系变为相向关系的事

实决定了应避免仅依一种标准划界。 



〖评析〗 

    缅因湾划界案是国际法院所判决的既适用于大陆架

又适用于专属渔区的单一边界线的第一个案例。大陆架

和专属经济区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种不同是很明显的

，例如，对前者的主权权利是自然存在的，对后者的主

权权利则须经公告设立；前者要考虑陆地领土的自然延

伸，后者只有一个单一的距离标准（200海里）。但是，

如果相邻或相向国家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分别划界，

不仅麻烦，耗费人力物力，而且可能带来对交叉或重叠

部分行使管辖权上的不便和困难。因此，划一条单一的

边界线不失为一种简单而容易操作、且便于日后行使管

辖权的方法。 



    （五）我国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 

    我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存在权利冲突，有的海区

所存在的领土争端使这种争端更为复杂。2000年我

国与越南签署了《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

定》。 

    这是我国与周围邻国签订的第一个海洋划界协

定。我国一贯主张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

他国际法规则通过协商划定与邻国的海洋疆界，并

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 





中 国 海 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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